濮民〔2017〕121号

 濮阳市民政局  濮阳市财政局

关于再次提高201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
通  知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开发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工业园区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业办、财政局：

为打赢脱贫攻坚战，扎实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工作，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扶贫线有效衔接，根据《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再次提高2017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》（豫民文〔2017〕306号）要求，我市今年再次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年人均不低于3150元提高到年人均不低于3210元。各县（区）按照通知要求，尽快出台提标文件并及时上报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、市财政局社保科备案。

濮阳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 濮阳市财政局

2017年12月26日

[image: image1.bmp]濮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6日印发

2
— 2 —


